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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與時代環境、君主之賢與不肖、宰執之操控、

給事中的膽識與操守四項因素息息相關。南宋政權長期處於兵荒馬亂的

環境下，給事中的封駁權常不能正常行使。在綱紀不立、敷衍苟且的政

風影響下，除君主與宰執用盡各種方法來迴避、化解給事中的封駁權

外，給事中亦有不敢行使封駁權之情況。因此，如與北宋相較，南宋給

事中的封駁權遭遇之困難更多。

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即使處於較不利的條件下，徵之實例，它仍有

一片不算太小的行使空間。由於人事問題最引人矚目，所以給事中的封

駁權特見之於人事問題上，在眾多人事案件中，不乏為君主接受之例。

在台諫力量式微之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就成為朝廷綱紀所繫，更是限

制君主與宰執權力的最後一股力量。由於給事中封駁權一息尚存，所謂

絕對君主專制在南宋終是不存在的。

關鍵詞：給事中、封駁權、南宋、宰執、絕對君主專制

* 感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本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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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所謂「封駁」，「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

（田錫，1984：17）詔書是君主的命令，對於君主的命令指正其缺失，

並予以原封退還，這自然是種重要的權力。封駁權始於何時，似不易確

定。西漢時封駁權是丞相所擁有的職權之一，史載哀帝益封董賢二千

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宰相王嘉封還詔書，並上奏駁正

其失（班固，1978：3498）。東漢實施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並相制，

三公擁有封駁權，如桓帝時，太尉陳蕃即曾不肯平署詔書，並予以駁正

（范曄，1981：2195）。魏晉時代動亂，封駁權之行使似亦中斷。至梁

集書省之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

為駁。」（魏徵等，1975：722）擁有駁正上行文書之權。隋給事郎掌

「省讀奏案」（魏徵等，1975：795），擁有章奏、文案之駁正權。唐給

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

還。」（歐陽修、宋祁，1976：1207）擁有奏抄（上行文書）、詔敕之

審查權。按封駁權在漢代是宰相防止君主發布不當政令的手段，至隋唐

此項權力已移轉至給事中之手。中國古代為君主專制政治，制衡君主權

力的制度便彌足珍貴。然有關歷代宰相權力的討論多，有關給事中封駁

權的討論少。1 北宋元豐改制後，中書舍人「掌行命令為制詞⋯⋯事有失

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脫脫等，1983：3785）為防止

朝廷不當命令的第一道防線。給事中「掌讀中外出納，⋯⋯若政令有失

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脫脫等，1983：3779）為防止

朝廷不當命令的第二道防線。南宋給、舍合署辦公、公文列銜同奏，又

常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兩道防線合一，給事中遂成為命令頒布之前唯

1 有關歷代宰相權力之討論如周道濟（1974）、李俊（1966）、遲景德（1973）、薩
孟武（1975）等。有關給事中封駁權之討論如毛漢光對唐代（1992）、張復華對
唐、宋兩代之討論（1979、2007）。劉子健所謂之言官，只限台、諫，不及給事中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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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糾正的機制。重以台諫影響力的日漸消退，南宋給事中之封駁權遂特

值關注。

按給事中為言官（趙升，1984：5），係以封駁詔書的方式議論朝廷

得失。而給事中行使封駁職權與時代環境、君主之賢與不肖、宰執之操

控、給事中的膽識與操守四項因素息息相關。太平之世，給事中自得從

容以論事。兵馬倥傯之際，給事中封駁職權之行使若非廢而不行，亦必

受到嚴重之壓縮。南宋偏安江左，經常處於強敵威脅之下，政治制度既

恆受環境因素之左右，南宋給事中封駁權受環境影響之程度必然既深且

巨。一般而言，在非動亂的年代，賢君多能夠按照正常程序處理政務，

給事中的封駁權既有行使的機會，也常迫使君主更改原先的決定。反

之，不肖君主臨朝，給事中的封駁權若非被剝奪，亦罕能動搖君主的決

定。在專制政治下，宰執是君主意志的執行者，因此會採取種種手段以

求貫徹君主的意志，常迫使給事中無法堅持己見。南宋多昏君與權相，2 

權相掌握顯赫之權勢，給事中遇事不敢言。封駁詔書不啻向君主、宰執

之權威挑戰，若非具有膽識、操守的給事中不敢為之。職是之故，南宋

給事中的封駁權受到最嚴酷之考驗。

基於上述之原因，南宋給事中封駁權所呈現之面貌必然與北宋頗不

相同，值得深入分析。此其一。南宋給事中之封駁權一方面有其獨特的

面貌，另一方面也對當時政治，特別是對君主、宰執的權力有所影響，

其影響力之大小，是吾人另一個關心的焦點。此其二。以下先敘南宋特

殊之權力結構，次敘南宋給事中職權行使的背景與結果。再次以南宋給

事中封駁權為焦點，深入探討這項職權的行使情況。最後以南宋給事中

封駁權的功能檢討為本文的結論。

2 劉子健認為「南宋雖然沒有暴君，而從孝宗以下，多半昏庸。」「言官始終沒有力
量，⋯⋯一般解釋都歸咎於權相箝制言官。」（198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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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南宋特殊之權力結構

南宋之權力結構有異於北宋，其中影響給事中封駁權者有四：

一、更加專制之君主

其原因有二：

（一）長期處於戰亂之中，君主無法依常規以處理國政。

（二）昏庸之君，不知審慎以謀國，但務一己欲望或意志之達成。

其具體之 表徵則是內降、內批（御筆）的大量使用。

二、更加集權的宰執

其原因有二：

（一）三省合一：中興之初，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分兼門下、

中書侍郎。建炎三年（1129），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免兼門下、中書侍郎，三省合一（張復華，1996：132）。宰執權力更加

集中。

（二）宰相兼領樞密使：建炎四年（1130），宰相兼知樞密院事，

「其後，兵興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1205），始以宰相兼

樞密為永制。」（脫脫等，1983：3770）宰執權力擴充的結果自然有助

權臣之產生。

三、影響力日漸消退的台諫

北宋台諫為政治舞台之要角，南宋台諫影響力則大不如前，君主更

專制，宰執更集權固有以致之，君主對台諫應付益發有道亦是重要原因

（劉子健，1987：11-19）。此外，南宋時監察御史「名為台官，實無言

責」（脫脫等，1983：12857），其影響力自不如北宋。抑有進者，南宋

之給舍似較台諫更勇於論事，在「台當有言者，皆為劉君（給事中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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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先矣。」（脫脫等，1983：11674），「樓舍人（鑰）朕（光宗）亦

憚之。」（脫脫等，1983：12045-6）之情況下，台諫影響力更加消退。

四、專主封駁的給事中

元豐官制「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李燾，

2004：7871）所謂「門下省覆奏」，乃是「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

院錄白、畫旨⋯⋯及尚書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

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脫

脫等，1983：3776）南宋初，政府組織精簡，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合

而為一（張復華，1996：132），門下省既已不存，原有之封駁職掌由給

事中專主，並因舊制置門下後省，以給事中為長官，四員為額，設上、

下、封駁、記注四案（徐松輯，1964：2368-9）。

南宋特殊之權力結構，使給事中封駁權一方面面臨更大的壓力，另

一方面則益形重要，成為朝廷綱紀唯一所繫。

參、南宋給事中職權行使的背景與結果

南宋給事中職權的行使有不同於北宋的四種背景，分別產生各種結

果：

一、在組織精簡背景下：給舍混一，封駁職廢

（一）公文由中書舍人、給事中分輪看詳、列銜同奏

紹興元年（1131），由於中書、門下兩省已合併，原本應該分送中

書省中書舍人、門下省給事中的公文不再分送，並送中書舍人、給事中

（徐松輯，1964：2369）。公文雖是並送給舍，在處理時仍由二者「分

輪看詳」（徐松輯，1964：2369）。如有封還之公文，給舍同銜，奏

曰：「未敢書讀、書行」（馬端臨，1987：458）。孝宗乾道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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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中書舍人汪涓上言：「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是中書、

門下混而為一，非神宗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詔令遵舊

制施行（徐松輯，1964：2370）。亦即遇有須封還之公文，由中書舍

人、給事中各自上奏。

（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宋「學士院掌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詞」（徐松

輯，1964：2521），又「翰林學士⋯⋯遇缺，則以侍郎、給、舍，兼直

學士院」（徐度，1984：791），高宗朝常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遂有草

制、封還詞頭之情形，前者如紹興十一年（1141），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范同與林待聘分草韓世忠、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之制（脫脫等，

1983：11712-3；畢沅，1974：3281）。後者如紹興十四年（1143），給

事中權直學士院楊愿封還万俟 罷參知政事出守之詞頭（脫脫等，

1983：5560、13770；畢沅，1974：3341-2）。又如孝宗時給事中留正封

還張薦除知閤門事、樞密副承旨詞頭（脫脫等，1983：11973）。按給事

中與翰林學士職掌不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則給事中不可能封還自己

所撰之制、敕，給事中職事遂廢。

二、在兵馬倥傯環境下：爭取時效，封駁職廢

（一）命令先由有司奉行，然後由給舍書押、降敕

高宗初，凡軍期機速事務得旨之後，先以白劄子徑下有司奉行，然

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往後凡擬官、近獄之類亦如此辦理。紹興三年

（1133）九月，始在中書舍人孫近建議下，將非軍期機速事務排除於白

劄子適用範圍外（徐松輯，1964：2369）。往後除授官吏又恢復舊有之

辦法：「畫黃未下，不待舍人承行，給事書讀，即以成事付之尚書省，

凡所除授一切報行，其行在職事官便令日下供職。」紹興九年（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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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納左諫議大夫曾統之言，凡「事干軍期有不可緩者依舊報行，其

餘除授須俟拜命（正式之敕令）方許就職。」（徐松輯，1 9 6 4：

2354-5）然而，類似之現象持續存在，紹興二十七年（1157）七月，中

書舍人周麟之猶言：「⋯⋯若使詔旨一頒，敕札隨降，所謂給舍者，但

書押已行之事而已⋯⋯欲望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並經兩省，或無封

繳，即皆畫時行下，庶幾盡蠲宿弊，昭示至公，復祖宗之成憲。」高宗

接受了這項建議（徐松輯，1964：2355）。然由是可知，命令先施行，

再書押、降敕乃高宗朝之「宿弊」。理宗寶祐三年（1255）十一月，理

宗所幸女冠知古之姪吳子聰除知閣門事，其錄黃二十餘日後始至給事中

牟子才之手，此時子聰已先供職，欲以已成之事實，迫使給事中無法繳

駁。雖然除命為子才所駁，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

太平州（畢沅，1974：4756）。

（二）給事中缺官，由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代行職權

建炎三年（1129），因「朝廷及應報四方行移稽留，無檢舉催

促。」乃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二員，次年並罷。紹興二年（1132）三

月，復置一員（脫脫等，1983：3787、497）。同年十二月，韓世忠賞功

文字，因給事中缺官，乃由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書讀，為

前所未有之權宜措施（馬端臨，1987：458；徐松輯，1964：2375）。按

給事中為正四品，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為正六品（脫脫等，1983：

4014-5），以低二品之官來代行給事中職權亦有所未當。

三、在紀綱不立形勢下：重重壓力，迫使屈服

（一）給事中封駁後，由他官或他給事中書讀

給事中封駁後，改由他官書讀，屬於侵官之行為，如紹興二年

（1132）八月，朱勝非由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改除侍讀，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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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胡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

行（脫脫等，1983：5552、12913、11740）。又如紹興二十六年

（1156），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封還詔書。

改付起居郎趙逵書讀，逵亦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脫脫等，1983：

11741）。給事中封駁後，改由他給事中書讀，如孝宗乾道八年（1172）

二月，張說自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遷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

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說不可為執政，不報。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

必大不草答詔，權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改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

（脫脫等，1983：13692、653）。必大、濟並與外宮觀，希呂責遠小監

當，衡左遷起居郎，都人做四賢詩以紀之（畢沅，1974：3811-2）。按

張說既是外戚又是孝宗之佞幸（脫脫等，1983：13692），出任執政大

臣，宜乎眾人反對，姚憲書讀行下自是希旨行事。

（二）給事中以封駁為手段排斥同僚

理宗時梁成大、李知孝、莫澤同惡相濟，被目為「三兇」。紹定六

年（1233）十月，梁成大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

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脫脫等，1983：12621-3；畢沅，1974：

4550）

（三）宰相以御批示給事中，欲使不敢論駁

紹興三年（1133）左相呂頤浩荐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給事中程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

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

耶⋯⋯。」頤浩赧然，瑀即劾益。未幾，瑀以言者罷。（脫脫等，

1983：11743-4並參閱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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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宰相以高官為餌，誘使給事中不表異議

孝宗隆興元年（1163），龍大淵、曾覿並除知閤門事，大淵、覿皆

孝宗藩邸舊人，宰相希旨，知給事中金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

「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脫脫等，1983：

11860）

（五）宰執以邊機為由，樞密院文書不經門下省

舊制樞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乾道中簽書樞密院事張說託言邊機不

宜泄，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趙汝愚謂：「東西二府中書省、樞密院朝廷

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門下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

制。（脫脫等，1983：11982）3 

（六）權臣任意使用敕劄、御筆而無人敢反對

寧宗時韓侂胄勢焰熏灼，宰相陳自強「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

用，三省不預知也。」侂胄「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

稟，人莫敢言。」（脫脫等，1983：13774-5）

（七）君主諭意給事中勿表異議

建炎四年（1130），和安大夫、開州防禦使致仕王繼先特與換武功

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封駁錄黃。宰執進呈，高宗曰：「⋯⋯繼先診視之

功，實非他人比，可特令書讀行下，仍諭以朕意。」至是直柔再封還錄

黃。（徐松輯，1964：2375）

3 張說乾道八年二月任簽書樞密院事，九年正月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詔樞密院：
「除授及財賦，事關中書、門下省，其邊機、軍政，更不錄送。」（脫脫等，

1983：653、56）是則樞密院有關邊機、軍政之文書仍不錄送門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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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君主欲宰執諭意給舍繳駁

孝宗時有介椒房（皇后）之援求為郎者，孝宗俾參知政事周必大諭

意給舍繳駁，必大曰：「台、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

從失體，從其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脫脫等，1983：

11969）事有不可，孝宗不願出面反對，又不要求宰執加以阻止，反而卸

責於給舍，可謂處置乖方。

（九）君主以御筆諭止給事中再次封還錄黃

光宗紹熙元年（1190），擢巫醫吳端為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

械。諫議大夫何澹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中胡紘亦封還錄黃，光宗以

御筆諭止之；澹、紘皆聽命。（畢沅，1974：4065-6）

（十）君主以內批方式迴避給事中書讀

寧宗即位（1194），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奏疏：「陛下即位未能

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

及議⋯⋯。」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4 （脫脫等，1983：5588、

11987）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

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不報。（脫脫等，1983：

12088-90）

（十一） 君主不接受給事中之封駁，而以遷官的方式使之不能

繼續反對5 

寧宗時給事中有所封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脫脫等，

4 宋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而有內外之別。京祠又稱在京宮觀，以前宰相、現任
使相充使，次充提舉；餘則為提點，為主管，皆隨官之高下，處以外祠。選人為監

嶽廟。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脫脫等，1983：4080-2）
5 這種方式，稱「抑言獎身」，請參閱劉子健（19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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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039）。又如恭帝德祐元年（1275）十一月，王應麟任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

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6 再奏，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

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

亦力辭。（脫脫等，1983：12991；畢沅，1974：4969）

四、在敷衍苟且政風下：不表異議，封駁職廢

早在孝宗之世，敷衍苟且的政風已開始瀰漫官場，起居舍人王藺發

覺「朝廷除授失當，台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孝宗聞之，竦然

曰：「非卿言，朕皆不聞。」（脫脫等，1983：11854）在這種風氣影響

下，給事中遇事不敢封駁是一種表現方式。封駁後不敢堅持己見則是另

一種表現方式，例如理宗時給事中封駁後，收到君主的「宣諭」即軟化

立場（徐經孫，1984：12），無異是變相的廢職。

肆、南宋給事中封駁權行使之情況

南宋給事中在種種不利的背景下，固然足以造成封駁權廢的結果，

然而實際情況究竟如何？以下分六朝敘述之：7 

一、高宗朝

（一）富直柔

建炎四年（1130），高宗因王繼先有診視之功，特與換官武功大

夫，詔下為給事中富直柔所駁，高宗派宰執諭以聖意，令書讀行下，再

6 京朝官罷官不許留京師者，或稱罷出國門。南宋時，被罷官由臨安北關出走，故或
以「出關」喻稱罷出京師。（龔延明，1991：137）

7 南宋自高宗至恭帝（瀛國公）凡七君，度宗朝似未見給事中封駁行為，故本節只敘
度宗朝以外六朝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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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直柔所封還。高宗以直柔「能抗論不撓」，乃「屈意從之」。8 （脫脫

等，1983：13686；徐松輯，1964：2375）

（二）晏敦復

紹興時，晏敦復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為吏

部侍郎。（脫脫等，1983：11737-8）

高宗朝兵馬倥傯，給事中的封駁權常不能正常行使，然在能正常行

使的情況下，給事中不乏勇於封駁之例（如晏敦復），而高宗往往亦能

聽從之（如富直柔以及前述辛次膺之例）。又高宗雖因富直柔一而再之

封駁乃寢王繼先武功大夫之命，然未久即特授榮州防禦使，往後又遷觀

察使、承宣使。高宗雖知繼先怙寵奸法，然至晚年才以公議廢之（脫脫

等，1983：13686-8）。證明給事中的封駁權只能阻止佞幸不當除授於一

時。值得注意者，南宋君主常以遷官來對付表達異議的給事中，這種方

法早在此時已出現。

二、孝宗朝

（一）金安節、周必大

隆興元年（1163），孝宗潛邸舊人龍大淵除知閤門事，曾覿除權知

閤門事，安節、必大不書錄黃。旬日，孝宗再申前命，必大格除目不

下，尋免給事中與祠官，大淵與覿除命亦寢。未幾，大淵為宜州觀察

使、知閣門事，覿為文州刺史、權知閣門，皆兼皇城司。（脫脫等，

1983：13688-9、11966、11860）

8 洪邁謂：紹興五、六年間，給事中王居正封駁王繼先婿添（額外置官）監浙江稅務
錄黃，高宗令宰相諭意，居正不為所動，請對面陳不可之由，高宗終悟而取消原

命。（2001：1278-9）此事與富直柔之案例頗類似，附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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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濟、姚憲

乾道八年（1172），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權給事中莫濟封還錄

黃，改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而濟免給事中，與在外宮觀。次年，

說同知樞密院事。（脫脫等，1983：13692-3、653）

（三）葛邲

張嶷以（張）說之子除知閤門事，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

（給事中葛）邲皆繳奏。（脫脫等，1983：11828）

孝宗任龍大淵、曾覿、張說等佞幸以要職，9 激起給事中的反對，佞

幸之任命或因他給事中之書讀而施行或因反對聲浪大而暫時撤銷。未久

孝宗又命佞幸以要職，已不再見給事中之反對。再次證明在給事中與佞

幸的鬥爭中，佞幸，應該說是君主，仍是最後之勝利者。

三、光宗朝

（一）胡晉臣

（胡晉臣）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為重，內降持不下，上

（光宗）嘉其有守。（脫脫等，1983：11978）

（二）謝深甫

紹熙時，知閤門事韓侂冑破格轉遙郡刺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謝深

甫封還內降。（脫脫等，1983：12039）

（三）黃裳

黃裳任給事中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冑落階官，鄭汝諧除吏

9 龍大淵、曾覿、張說事蹟見宋史佞幸傳。（脫脫等，1983：136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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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侍郎，裳皆繳其命。（脫脫等，1983：12002）

光宗常以內降方式任命官吏，這種非由宰執進擬的命令，與內批不

同之處在於必經給事中的書讀，給事中有機會表示異議。因此給事中封

駁雖未必都能成功，但至少封駁權未被剝奪。

四、寧宗朝

寧宗即位後多內批，給事中封駁權被剝奪，究其實，卻是權臣竊權

之手段，如呂祖儉所謂：「⋯⋯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台諫不敢深

論，給舍不敢固執⋯⋯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

竊威權耳。」（畢沅，1974：4127）然內批終非常規，給事中仍有行使

封駁權的機會，如許奕「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

（脫脫等，1983：12269）給事中有封駁之機會，卻未必能成功，蓋如御

史中丞兼侍讀謝深甫所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台諫有所論擊，不

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

他官⋯⋯。」（脫脫等，1983：12039）

五、理宗朝

理宗朝給事中在封駁方面的表現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常有封

駁詔令之行為，且多為理宗所接納；10 另一方面理宗或以「留中」的方

式來應付不肯接納的封駁案件，或以迴避給舍的方式來頒布命令。11 

10 如紹定六年（1233）十一月，莫澤寢梁成大祠命；淳祐元年（1241）二月，錢相繳
大中大夫致仕易祓贈官之命；淳祐九年（1249）九月丙申，盧壯父，繳回內降所除
吳沂直秘閣、王國壽軍器所幹官錄黃，理宗從之。寶祐三年（1255）十一月，牟
子才繳吳子聰知閣門事錄黃，子聰改知澧州、待次。（畢沅，1974：4550、4631、
4702、4756）

11 參閱畢沅（1974：4603），脫脫等（1983：1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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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恭帝朝

恭帝時趙宋國祚危在旦夕之間，猶有王應麟一再封駁，除德祐元年

（1275）十一月，徐囊、黃萬石兩案外，尚有六月章鑑、曾淵子，八月

趙淇兩案，皆為朝廷所接納。（脫脫等，1983：931-3）

綜上所述，可見南宋給事中即使身處種種不利的背景下，除度宗朝

外，封駁之行無時不有之，且常為朝廷所接納。

伍、結語

給事中的封駁權與時代環境、君主之賢與不肖、宰執之操控、給事

中之膽識與操守四項因素息息相關。南宋建國伊始，即處於兵荒馬亂的

環境下，政府組織不得不精簡以為因應。影響所及，給事中與中書舍人

不僅合署辦公，命令或先由有司奉行，再由給舍書押、降敕，或由給舍

分輪看詳、列銜同奏。命令先奉行，後書押、降敕，給事中的封駁權形

同具文。命令由給舍分輪看詳、列銜同奏，給舍職權混淆不清。在紀綱

不立、敷衍苟且政風影響下，君主與宰執、權臣用盡各種手段來迴避、

化解給事中的封駁權，賢君如高宗、孝宗尚不能免，不肖君主如寧宗、

理宗則更加嚴重。在迴避、化解給事中封駁權的過程中，宰執、權臣或

為君主意志之推行者，或藉此以鞏固一己之權位。這些迴避、化解給事

中封駁權的方法，大部分已見之北宋時期（張復華，2007：151-3、

156-8），少數則是南宋所獨創。因此南宋給事中行使封駁權所遭遇之障

礙較北宋更多。抑有進者，南宋給事中封駁權除遭遇客觀之障礙外，更

存在主觀之障礙。蓋在種種不利之環境下，給事中的膽識與操守尤具關

鍵性。早在孝宗時，給事中在敷衍苟且政風影響下，遇事不敢行使封駁

之職權。理宗時給事中雖敢於封駁，卻在君主宣諭之後不敢堅持己見。

綜合以上所述，吾人將影響封駁權之四項因素繪成圖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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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影響給事中封駁權之因素圖

註：＋表示具有正面作用，－表示具有負面作用。

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在四項因素影響下，究竟產生了哪些功能？先

就牽制相權來看，高宗時宰相以御批展示給事中，欲使之不敢論駁；孝

宗時宰相以高官為餌，誘使給事中不表異議，都遭到拒絕，顯然給事中

封駁權可以對宰執權力形成牽制力量。次就限制君權而言，高宗初，富

直柔封還詔書，高宗令宰執向富說明理由，以免富繼續反對，仍被富所

拒絕，高宗只得「屈意從之」。孝宗初，龍大淵、曾覿並遷知閤門事，

周必大、金安節一再封還詔書，孝宗亦不再堅持己見。即使是理宗亦不

乏接受給事中駁正之例。證明封駁權可以形成限制君權的力量。然而當

高宗以白劄子、寧宗以內批來發布命令，給事中根本沒有表示意見的機

會。或者君主將給事中封駁的詔書改由他官書讀（如高宗時之辛次

膺），或令封駁詔書之給事中遷轉他官（如恭帝時之王應麟），給事中

不能繼續堅持己見，自然無法成為限制君權的力量。蓋專制君主時代，

限制君權的制度性設計有賴君主之自制，所謂「屈意從之」。若君主不

肯屈意從之，封駁權仍只是專制君主權力下的一項犧牲品。

其次，南宋給事中的封駁權究竟對哪些事項發生了作用？按給事中

職掌為「讀中外出納⋯⋯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駁正

給事中封駁權

環境之安定（＋）或動盪（－）

宰執操縱之弱（＋）強（－）

君主之賢（＋）
與不肖（－）

給事中膽識與操守
之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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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脫脫等，1983：3779）簡言之，封駁之事項有二：不當之政令

與不當之除授，給事中封駁不當之政令，似未見其例。12 史冊所見給事

中所封駁者幾全是不當之除授，所謂「不當」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

是指任命違反制度（法規），官吏的任命違反制度，給事中封駁之，君

主很難不接受的。例如高宗建炎四年（1130）六月王繼先的任命案，給

事中富直柔封駁的理由即是「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雖經高宗諭意，

直柔再封駁，高宗只有「屈意從之」，因為高宗亦知此一任命案「法所

不可」（徐松輯，1964：2375）。二是指被任命者操守與能力不足，給

事中若是以此為理由，君主未必會接受，因為這牽涉到個人主觀的判

斷。例如高宗紹興二十六年（1156），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

以璨交結希進，封還詔書，改付起居郎趙逵書讀，逵不肯書讀，蔣璨乃

改任他官。不論是任命違反制度還是被任命者操守和能力不足，只要封

駁被接受，君主或宰執不當除授的權力便受到限制。

總而言之，南宋給事中一方面面臨到許多不利封駁權行使的條件：

例如更專制的君主、更專權的宰執、兵馬倥傯的環境、綱紀不立的朝

廷、敷衍苟且的政風等，再再皆使欠缺膽識與操守的給事中不敢封駁，

勇於封駁的給事中受到挫折；另一方面，台諫影響力的消退、給舍合

一、給事中獨掌封駁權，又使得給事中成為朝廷綱紀唯一所繫，封駁詔

敕史不絕書。所以致此者，乃在於朝廷對給事中人選之謹慎選擇，蓋以

一人而獨抗君相，非有膽識與操守者無法勝任，高宗朝拒絕御批的給事

中蕭瑀即是「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脫脫等，1983：

11743）。又給事中皆出自人主親擢（賈玉英，1996：252-3），擔任斯

職者既多忠直之士，又感於君父之知遇，宜乎勇於封駁，不為利誘，不

為勢劫。學者有謂宋代為絕對君主專制之時代，13 吾人以為所謂絕對君

12 寧宗時許奕「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脫脫等，1983：12269）
似可視為封駁不當之政令，然其詳不得而知。

13 如周谷城（出版時間不詳：19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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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專制是指君主權力完全不受制衡，所以漢唐皆非其例，蓋漢代宰相、

唐代給事中皆擁有封駁權。即使在君主更加專制的南宋，給事中仍不斷

以封駁詔敕的方式挑戰君主的權威，雖然只是對人事問題表示異議，朝

廷拒不接受者固有之，因給事中之反對而更改原決定者亦所在多有。職

是之故，南宋君主所掌握者恐非絕對專制之權力。吾人試將言官對南宋

絕對君主專制之影響繪成圖2如下。

圖2　言官對南宋絕對君主專制影響圖

註：＋表示具有正面作用，－表示具有負面作用。

（收件：2008年6月27日，接受刊登：2009年7月31日）

絕對君主專制

御史（±）

給事中（－）

諫官（±） 中書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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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carry out a study of the document reviewing function 
of the reviewing policy adviser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First, I analyz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function was substantially executed by arguing that four kinds 
of factors are involved. These factors are: political arena, the morality and capacity 
of the emperor, the possible manipulation of the councilors, and the courage and 
integrity of the reviewing policy advisers. Second, I try to elaborate on these 
factors and find that combined together they all so weakened the function as a 
whole to the point that it was not effective as it was anticipated to be. Third, I 
proceed to cast doubt on the hasty assertion that the function was basically void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by presenting many concrete examples that show the 
function, especially in terms of court personnel power, did not perish and was, even 
though reluctantly, in many cases accepted by the emperors. Finally, I conclude by 
arguing that no matter how feeble the censorial system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 
as a whole, the document reviewing function of the reviewing policy advisers was 
still operated as a checking power to the emperors and councilors and as long as 
such power persisted and was wielded then the claim that the South Song Dynasty 
is an absolute monarchy is untenable.

Key words:  the reviewing policy adviser, the document reviewing function, South 
Song Dynasty, councilors, absolute monarchy


